
 新竹市115年市長盃羽球團體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響應市府發展全民體育，推動羽球培育與發展，有效地促進全國羽球競技交流，

提升地方運動風氣。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LAPGO城風運動 

六、贊助單位：MISPORT運動迷 

七、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至 5 月 31 日(星期日) 

八、比賽地點：竹光國民運動中心(新竹市北區竹光路325號) 

九、比賽組別： 

*各組別比賽日期如下，大會有權依報名實際狀況調整各組別比賽日期。

(一)學生團體組：比賽日期5/29(五)~5/31(日)

1. 國小低年級男生團體組

2. 國小低年級女生團體組

3. 國小中年級男生團體組

4. 國小中年級女生團體組

5. 國小高年級男生團體組

6. 國小高年級女生團體組

7. 國中男生團體組

8. 國中女生團體組

9. 高中男生團體組

10. 高中女生團體組

(二)社會團體組：比賽日期5/31(日)

1. 青年混合團體

2. 壯年混合團體

3. 公教機關團體

4. 企業混合團體

十、參加資格 

(一)學生團體組 

1. 限就讀於新竹市各校在學學生，每隊限報6名選手。

2. 女性選手不得參加男生組比賽，男性選手不得參加女生組比賽。

3. 以校為單位組隊報名，每校每組限報三隊，每人限報一隊。

4. 轉學未滿於本次比賽報名截止日半年內者，不得代表該校參加比賽。(如因前學校之

球隊解散而轉校者，不受此限制。) 



5. 選手可以越級報名，不可以降級報名(如當年度學籍為三年級，得報名高年級組，但

不得報名低年級組)。 

(二)社會團體組

1. 每隊限報8人，每人限報一隊，謝絕全國甲組選手報名。

2. 女性選手可以打男雙點

3. 青年混合團體組：年齡不拘

4. 壯年混合團體組：男生須年滿45歲(7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女生須年滿 40 歲(75年次

(含)以前出生者)。

5. 公教機關團體組：限服務於公立機關、團體及公私立學校，最多兩個單位合併一隊報

名，選手須準備員工識別證。

6. 企業混合團體組：以單一企業為單位組隊參加，選手須準備員工識別證。

十一、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 4     月 27  日(一)下午5點止。 

(二)報名及繳費方式：採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lapgo.com.tw/web/hcbad115002

(三)報名費：

1.學生團體組：NT$ 2500 元/隊(每隊限報6人)

2.社會團體組：NT$ 4000 元/隊(每隊限報8人)

(四)每位參賽選手贈送紀念服一件，現場報到處領取。

(五)報名注意事項：

1.每位選手限報1項。

2.報名截止前未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則不納入抽籤作業，不予出賽。

3.各組隊數少於6隊(含)，大會得取消該組比賽。

4.學生團體組報名時，教練欄位最多填寫 3 人。

5.大會不負責報名資格審核，請選手遵守參賽相關規定報名，並且於報名時提供正確資

料，包含選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若經查證或檢舉資格不符，大會保

有最終裁決權，資格不符者大會取消參賽資格並不予退費。 

6. 參賽者必須是自願參加且身體健康，比賽期間若發生意外造成傷害，除大會為選手投

保的保險保障範圍外，其他一切責任自行負責。 

(六)繳費方式：

1. 線上刷卡(刷卡手續費4%)：繳款期限為3小時，須於3小時內完成刷卡。

2. 銀行轉帳(繳費完成需自行上傳繳費憑證)： 活動官網 > 訂單查詢 > 輸入訂單編號

> 上傳繳費證明 繳款期限為3日，須於3日內繳費完成。 

3. 繳款期限逾時未繳費，系統自動取消報名，選手須重新報名(請選手務必在繳費期間

完成繳費，以免影響您的報名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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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LAPGO客服，Line ID：@lapgo 

(七)退費辦法： 

1. 當您完成報名及付款時，除特別之天災或狀況，主辦單位無法執行本活動時將另行公

告退費辦法外，您即已接受本退費辦法。 

2. 報名截止日前，辦理退費請直接進入 活動官網 > 訂單查詢 > 輸入訂單編號 > 按下申

請退費 > 輸入退款資訊 ，系統將扣除手續費30元，於7個工作日內(不含例假日)退費

至指定帳戶。 

取消報名連結 : https://lapgo.com.tw/web/hcbad115002/order 

3. 報名截止日後，恕不接受任何退費及退賽。 

(八)變更報名資料： 

1. 報名截止日前，若要變更報名資料，請直接進入活動官網 > 登入會員 > 管理後台(網

頁右上角) > 我的訂單 > 查看 ，即可變更報名資料。 

2. 報名截止日後，報名系統將關閉變更資料功能。 

3. 選手名單確認期間：115年 5 月 5 日(二)至 5 月 7 日(四)17:00止，若因個人資料誤植或

錯字須要修正，請於選手名單確認期間完成。(選手名單確認截止日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更換球員) 

十二、抽籤：115  年 5 月 12 日(二)，團體賽採現場公開抽籤(抽籤地點另行公告)，不得異議。 

十三、賽程公布： 115  年 5 月 18 日(一)下午5點公布 

(一)活動官網：  

(二)新竹市羽球委員會Facebook 公開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hcbad/ 

(三)E-mail至報名聯絡人信箱  

十四、比賽辦法 

(一)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 

(二)各組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決賽採單淘汰賽制(大會保留更改賽制權利)。 

(三)團體組： 

1. 採三點二勝制，預賽三點皆須完賽；決賽先勝兩點者為勝。 

2. 學生團體組出場順序為單打、雙打、單打，各點比賽均採單局21分決勝負，20分平

分不加分，11分交換場邊。 

3. 社會團體組出場順序為男雙、混雙、男雙，各點比賽均採單局21分決勝負，20分平

分不加分，11分交換場邊。 

4. 各隊選手不得兼點出賽。 

5. 學生團體組選手須攜帶學生證或在校證明出場比賽，以備隨時查驗。 

6. 社會團體組選手須攜帶足以身分證明之有效證件，以備隨時查驗 

(1) 青年混合團體組及壯年混合團體組請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 

(2) 公教機關團體組及企業混合團體組請攜帶工作識別證。 

7. 如採循環賽制時，積分算法如下： 



(1) 勝一場得2分，敗一場得1分，棄權(傷棄)得0分，積分多者為勝。 

(2) 兩隊積分相等時，勝者為勝。 

(3) 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該相關隊伍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勝點和) - (負點和)之差，大者為勝； 

(勝局和) - (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 

(勝分和) - (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 

若再相等，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8. 團體賽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兩隊出賽時，雙方選手必須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分無誤後，開始進行

比賽。 

(2) 列隊時，若有人員未到齊列隊，以該點棄權論。比賽開始後，不得再對選手資格

提出異議。 

(3) 若出賽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中間不得有空點，後

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勝點，比分為21:0，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空點過半

即喪失參賽資格。 

十五、比賽注意事項 

(一)參賽選手應於第一場出賽前 40  分鐘到達比賽現場先至報到處進行報到。 

(二)團體賽隊伍須於賽前 30  分鐘送交出賽名單至競賽組。 

(三)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及安排比賽場次，各隊不得異議。 

(四)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 5 分鐘無故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成

績不予計算(時間以大會所掛電子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不

得異議。 

(五)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 5 分鐘休息，不得藉故拖延比賽。 

(六)學生團體組獎狀發放時，教練欄位最多填寫 3 人。 

(七)若質疑對手資格身分有疑義者，請於賽前雙方列隊時主動向裁判提出查驗證件，賽後則

不予受理。經雙方檢查身分證件後，如有不符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八)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九)如有抗議事件處理方式： 

1. 須於事實發生後半小時內提具附件申訴書送達大會審查， 並繳交保證金新臺幣貳仟元，

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行抗議，如抗議成立則保證金退還。 

2. 團體賽提出申訴：可由領隊、管理或教練簽章辦理，其餘人士不得提出申訴。 

(十)比賽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或其他因素，大會考量選手安全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改期，各

隊不得異議。 

十六、獎勵辦法 

(一)團體組：參賽隊數在24隊(含)以上取前 8 名， 10 隊(含)以上取前 4 名，6       隊(含)以上取



前 3 名，5隊(含)以下取 2 名，3隊取 1 名。前 4 名頒發獎盃及獎狀、5~8名頒發獎狀。 

十七、比賽用球：大會指定比賽用球 

十八、參加本活動者同意活動相關單位使用參加者本次活動照片及資料(包含個人資料及成績)，

作為活動文宣及行銷使用，並同意活動單位因需發佈參加者編號而公告參加者姓名，活動單位

有權將本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或登載於本會網站及刊物上，不得

異議。 

十九、若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另行修訂公布之。 


